桃園市115年度中小學與公（私）立幼兒園優良教育專業人員評選推薦書附件二(優良教育專業人員)
附件一 (市師鐸獎)

 填寫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(校名請寫全銜)

	姓名
	
	服務學校
	      區

	報名組別
	□幼兒園組
□國小組
□國中組
□高中職組

	
	
	現任職務
	
	
	

	性別
	□男  □女
	聯絡
電話
	日：（）
	夜：（）

	
	
	
	手機：

	生日
(民國)
	  年  月  日
	通訊
住址
	

	送件資料自我檢核
(務必勾選)
	□推薦書已詳實填妥經人事主任及遴薦小組簽章
□推薦書第一頁(簽章後)已掃描成pdf檔並上傳
□推薦書(全)word檔已上傳
□照片4張已上傳（800萬像素以上之個人生活照1張、其餘3張為師生互動、家人合照）
□報名幼兒園組已上傳教師證

	總服務
年  資
	累積     年     月
（至115年7月31日）
	現任學校
服務年資
	連續     年     月
（至115年7月31日）

	本市服務年    資
	累積    年     月（至115年7月31日）

	※以下□請務必逐一檢視，並依實際情形完成勾選
□最近5年內未受任何處分及目前未有司法訴訟情事。
□曾於　　年獲本市師鐸獎表揚
□曾於　　年獲本市優良教育專業人員表揚
□曾於　　年獲本市公私立幼兒園優良教保服務人員表揚。
□不曾獲本市師鐸獎表揚。
□不曾獲本市優良教育專業人員表揚。
□不曾獲本市公私立幼兒園優良教保服務人員表揚。
	受推薦人員應注意事項：
1. 最近5年內未曾榮獲過本市「優良教育專業人員」表揚者，可參加「優良教育專業人員」評選。
2. 當年度不可重複申報參加桃園市師鐸獎評選。

	遴選過程紀    錄
	本校於    年    月    日由校長（代理人）主持召開遴薦小組會議，決議推薦本校○○○（姓名職稱）參加115年度桃園市優良教育專業人員遴選。

	遴薦小組簽名
（5-15人）
	家長及未兼行政教師代表(不少於全體委員之1/2)：


	
	學校行政人員：

	
	其他：

	承辦人
	單位主管
	人事單位
	校(園)長

	
	
	
*請留意受推薦人年資經歷，是否符合遴選條件之各項目規定*
	

	市府書面審核委員審核結果
	· 通過
· 未通過  
原因：
	市府遴選
委員簽章
	



績優事蹟填表說明：
1.請妥善填列，以14號標楷體繕打，至多不超過5頁。
2.下列資料亦為製作電子紀念專輯所需，因專輯版面有限(每位優良教師為一頁)，為避免排版後照片與字體過小，請詳閱依各欄位字數限制填寫. 
	姓名
	
	服務學校
	      區            學校

	
	
	現任職務
	

	經歷：（請摘選重要事蹟依年份分點條列，至多不得超過5條）




	個人簡介：（請以第三人稱書寫，100字為限，以利表揚大會使用。）


	總述：（500-600字，請以第三人稱撰寫，請勿用本人、本市、本校等字樣，並同意授權由決審機關潤飾，以利電子紀念專輯製作。）





	得獎感言：（200字以內）




	校長（單位首長）推薦文：（150字以內）



推薦文撰寫人職稱、姓名：


	具體優良事蹟：（請分點條列，表格不足請自行加頁，佐證資料留校備查）            






Ps.請另行上傳4張照片（個人生活照1張、其餘3張為師生互動、家人合照等）
※幼兒園組須上傳教師證
1.上傳之照片電子檔單張像素不低於800萬像素
2.本表不須插入任何圖檔



